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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与隐私

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条

规定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 、 身体

权、 健康权、 姓名权、 肖像权、 名

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婚姻自主

权等权利”，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

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

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 加

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

买卖 、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

同时， 《民法典》 还在第四编

人格权中用专章规定了 “隐私权和

个人信息保护”： “自然人享有隐

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

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

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

密空间 、 私密活动 、 私密信息 ”；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

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

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包括

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

件号码、 生物识别信息、 住址、 电

话号码、 电子邮箱、 健康信息、 行

踪信息等 。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

息， 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 没有

规定的， 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

规定”。

在劳动关系中，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关系， 而

且是一种持续性的关系。 用人单位

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经营， 在这个

过程中用人单位必然需要了解劳动

者的一些个人信息， 甚至是隐私信

息， 而且伴随劳动合同的履行还会

产生一些个人信息 。 这些个人信

息、 隐私信息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第一，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用

人单位为了维持生产经营秩序、 保

护公司财产， 会对劳动者的工作进

行监督。 例如， 有些用人单位会在

工作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 有的会

在办公电脑上采取措施， 对劳动者

办公期间的电子邮件、 上网行为等

进行监控。

第二， 在招聘录用过程中， 用

人单位会对劳动者的基本情况进行

了解。 例如， 劳动者应聘时会向用

人单位提供包含个人基本情况、 教

育经历、 家庭构成等信息的简历；

有的用人单位招用高级管理人员时

会对劳动者的背景进行调查； 录用

劳动者后有的用人单位会要求劳动

者填写员工信息登记表并建立人事

档案。

第三， 在日常管理中， 用人单

位有时需要核实劳动者新发生的情

况。 例如， 劳动者因病请假， 用人

单位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核实， 但

病例资料等属于个人隐私； 例如劳

动者在职期间发生婚丧大事、 新获

学历学位等， 用人单位也需要劳动

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

五条的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

合法、 正当、 必要原则， 不得过度

处理， 并符合相应条件。 为减少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在个人信息、 隐私

获取使用方面的争议，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可对劳动者个人信息和隐私

的获取和使用作出明确约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

供包含个人信息、 隐私信息等的简

历、 填写员工登记表、 提交身份证

明及其他证明文件等行为， 应视为

劳动者同意用人单位获取相应的个

人信息及隐私， 并授权用人单位在

正常经营管理范围内可合理使用。

另外， 在劳动合同中也可对劳

动者个人信息及隐私的获取、 使用

作出其他相关约定， 举例来说， 劳

动合同中可约定 “用人单位因生产

经营需要有权在工作时间内对劳动

者的电子邮箱进行监控， 有权在工

作区域内安装监控设备， 有权获取

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的行踪信息”。

对于可能需要进行背景调查的劳动

者， 也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劳动

者授权用人单位对其工作履历、 过

去的工作业绩等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 劳动者离职后， 用人单位也有

权接受劳动者新单位的调查。

对于医疗隐私 ， 我国 《民法

典 》 第一千二百二十六条规定 ：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

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 泄露患

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或者未经患

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因此，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在

劳动合同中约定： 劳动者请病假，

如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患病情况有

疑问， 劳动者授权用人单位去医院

调取病历资料， 但用人单位不得泄

露该隐私。

当然用人单位合法获得劳动者

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后， 应当采取合

理必要的保护措施， 以确保劳动者

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 并可在劳动

合同中对用人单位使用劳动者个人

信息的范围、 用途、 保护措施等作

出进一步细化的约定。

名誉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

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作为民事主

体当然都享有名誉权， 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都不得侵犯对方的名誉权。

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 用

人单位必然要对劳动者进行管理，

如果劳动者有违反规章制度、 劳动

纪律的行为， 用人单位需要对其进

行惩戒 ， 甚至以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 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相应地， 公布

对劳动者处分的方式、 范围， 劳动

者离职时需要出具的离职证明内

容， 都可能涉及劳动者的名誉。

为避免争议，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对用人单位公

布劳动者处分的范围和方式作出具

体约定。

另一方面， 如果劳动者对用人

单位的管理或惩戒不满， 在社交网

络或其他渠道使用激烈言辞发布一

些不实信息， 也很可能侵犯用人单

位的名誉权。

肖像姓名的使用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八条

规定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有权依

法制作、 使用、 公开或者许可他人

使用自己的肖像 。 肖像是通过影

像、 雕塑、 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

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

的外部形象”， 第一千零二十三条

规定 “对姓名等的许可使用， 参照

适用肖像许可使用的有关规定。 对

自然人声音的保护， 参照适用肖像

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劳动者作为自然人拥有肖像

权 、 声音权 、 姓名权是毫无疑问

的。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 用人

单位很可能会用到劳动者的肖像、

声音、 姓名。 例如， 宣传用人单位

的特定业务时， 劳动者作为专家其

肖像、 姓名被用人单位大肆宣传，

或劳动者被表彰， 其肖像、 姓名被

陈列展示等。

从 《民法典》 的规定来看， 除

法定情形外， 用人单位要使用劳动

者的肖像、 声音、 姓名也是需要征

得劳动者同意的。

如果是免费使用， 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在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同意用人单

位因生产经营的需要使用劳动者的

肖像、 声音、 姓名， 除劳动合同约

定的薪酬待遇外， 用人单位无需再

额外支付费用”。

如果需要用人单位支付使用费

的， 也可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具体的

使用费标准。

如果劳动者离职后， 用人单位

仍可能使用劳动者的肖像、 声音、

姓名的， 双方可在劳动合同中作出

进一步约定。

性骚扰的防范处理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条规

定： “违背他人意愿， 以言语、 文

字、 图像、 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

实施性骚扰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

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 企

业、 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

防、 受理投诉、 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

实施性骚扰。”

性骚扰是对劳动者身体权的侵

犯， 劳动者在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期间有可能遭遇他人实施的性骚

扰。

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 受理投

诉并认真调查处理性骚扰事件是用

人单位的义务， 因为用人单位应当

向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具体来说， 用人单位需要建立

预防培训、 调查以及处罚性骚扰行

为的系统制度。 例如， 在劳动合同

或规章制度中明确 “任何劳动者不

得对其他劳动者进行性骚扰， 否则

用人单位有权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发

生性骚扰事件， 用人单位应积极深

入调查， 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知情

的劳动者、 被害人应积极配合” 等

内容 ； 组织对劳动者进行预防培

训， 让劳动者学习相关规章制度，

告知劳动者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

扰， 以及单位如何启动调查和处罚

程序等。

用人单位的追偿权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

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

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用人单位

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该条规定的是用人单位的追偿

权， 但是， 该条款对于追偿的比例

并没有规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

订的劳动合同可对此作出具体约

定， 例如 “劳动者因执行工作任务

故意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

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劳动者追偿全部

损失； 劳动者因执行工作任务因重

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

位承担责任后有权根据劳动者的过

失程度及具体情况向劳动者追

偿×%以上的损失”。

单位车辆的使用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零九条

规定： “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

所有人、 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

时，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

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二条

规定： “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

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

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但是本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上述条文规定的是机动车使用

人 、 所有人 、 管理人的责任承担问

题。

据此 ， 用人单位为完善车辆管

理，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可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 劳动者未经用人单位同

意使用用人单位的机动车、 或是将机

动车借给其他人使用， 并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损害的， 由劳动者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如用人单位先行赔偿的， 有

权向劳动者全额追偿。

知识产权保护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

规定： “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 情

节严重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

惩罚性赔偿。”

由此可见， 知识产权在我国越来

越受到重视， 此次 《民法典》 更是规

定了惩罚性赔偿。 劳动者在工作中侵

害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况并不少见， 例

如用人单位三令五申不得使用盗版软

件， 但劳动者仍利用未经授权的软件

进行工作等， 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

给用人单位造成巨大损失。

有鉴于此 ，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 在劳动合同中可增加约定： 劳动

者应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在工作中

不得侵害他人知识产权， 如劳动者在

工作中侵害他人知识产权， 用人单位

有权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

同， 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用人单

位有权要求劳动者赔偿。

《民法典》 博大精深， 涉及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的种种权利、 义务， 劳

动合同需要完善的内容远不止此， 相

信经过不断地实践和应用， 劳动合同

条款将被不断优化， 使得劳动者权益

和用人单位管理权能够得到平衡， 从

而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作为民事领域的基本法律，《民法典》 必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劳动关系领域也不例外。虽然《民法典》并没有

专章涉及劳动合同，但其规定了诸多的民事权利，而劳动者作为民

事主体，自然也享有《民法典》规定的各项民事权利。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必将对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

响，本文就来谈谈民法典背景下劳动合同内容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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